
新北市政府秘書處 

113 年第 1次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13年 2月 1日(星期四)上午 10時 

地點：本府市民廣場性平基地(性平不小室) 

壹、 主席：饒處長慶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嚴祈皓 

貳、 出列席人員：詳如附件 

參、 確認前次會議紀錄：無修正意見，會議紀錄備查 

肆、 報告事項:  

一、 112年 1-12月「性別平等政策方針」辦理情形(報告單位:行管科) 

決  定:同意備查。 

 

二、 112年 1-12月「性平亮點方案」辦理情形(報告單位:國際科) 

決  定:同意備查。 

 

三、 112年 1-12月跨局處推動情形一覽表(報告單位:國際科) 

    決  定:同意備查。 

 

四、 112年 1-12月本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辦理情形 

(報告單位:文書科) 

決  定: 

一、 性別分析應著重在政策層面之析論，而非侷限性別統計數字，

請同仁爾後撰擬性別分析可逕至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網站，參考

運用「性別分析參考手冊」，以提升分析之深度與廣度。 

二、 有關「Take Pride in New Taipei新北市多元性別友善措施國

際推廣專案計畫」之成果說明，請補充「112年新北市酷兒青年

國際攝影徵件比賽」之相關內容及照片，使主題更加豐富與多

樣性。 

三、 有關「新北市政府行政大樓友善電梯提升計畫」之成果說明，

請補充府內員工電子郵件宣導措施及諮詢身心障礙團體意見之

內容，以臻完善。 



四、 有關本處以性別友善廁所獲得 112 年行政院性別平等創新獎之

成果說明，建議補充使用「多元生理用品放送機」取用生理用

品情形之調查結果，並加入民眾使用之回饋意見。 

 

伍、 討論事項: 

案由一、113年性別平等政策方針工作計畫規劃情形。(提案單位:行管科)  

說  明：依「新北市政府 110年至 113年推動各機關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」， 

       提報「新北市政府行政大樓友善景觀電梯提升計畫」作為本處 113 

       年「性別平等政策方針」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由二、113年性平亮點方案規劃情形。(提案單位:機要科)  

說  明：依「新北市政府 110年至 113年推動各機關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」， 

      提報「從調整結婚中堂祝福詞提升性別友善意識計畫」作為本處「113 

      年性平亮點方案」。 

決  議：請於本案性平亮點計畫書之實施策略中，補充有關本案納入「新北 

        市政府提供同性結婚登記者相關權益」之內容。 

 

案由三、本處 113年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之工作項目規劃情形。  

        (提案單位:文書科) 

說  明：依本府性別平等委員會規定，各機關召開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時

程及研商議案內容辦理。 

決  議： 

一、 請將項目四「強化性別統計與性別分析」參照項目三「落實性

別影響評估」之方式，規劃細部辦理期程。 

二、 鑒於本處同仁於 112 年度完成 2至 6 小時性別主流化訓練之比 

率較低(87.61%)，請辦理性別意識培力訓練時，朝向互動性高

的課程(例如:桌遊)進行設計。 

 

 



案由四、113年度性別預算案編列情形表(法定版)。(提案單位:會計室) 

說  明：依據本府性別平等委員會 113年度行事曆，「113年度性別預算編  

        列情形表(法定版)」為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研商討論議案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陸、 臨時動議 

案  由、本處推廣及活用本府市民廣場性平基地(性平不小室)相關規劃。 

說  明：有鑒於本處致力推廣 SDGs 永續發展目標，112年 11月成立之性平 

        基地「性平不小室」係本府性別平等理念之具體實踐;爰將性        

平基地(性平不小室)納入本處推廣之場域，以提升能見度，並維場

地能永續營運。 

決  議： 

一、 於本府會議室場地租借網站新增「性平不小室」場地名稱，並

註明係由廠商營運及租金收費標準等之相關資訊。 

二、 提報 113 年行政院金馨獎之性別平等創新獎時，請加強著墨性

平基地(性平不小室)之相關內容，俾利爭取佳績，行銷該場地。 

三、 於大眾運輸場域新增通往本府市民廣場性平基地(性平不小室)

之交通指引，並洽詢相關局處於所轄網站(如社會局新北育兒資

訊網-親子館選單)進行推廣之可能性。 

 

 

柒、 散會：上午 11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附件:秘書處 113年第 1次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出列席人員名單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
